
康寧大學臺北校區學生宿舍生活公約 

 

第 一 條  生活作息規定: 

一、五專一、二、三年級須於週二至週五 08：10 時前出寢，09：00 時後開

放回寢。 

二、前項年級同學週一、二、三、四 19:40 時至 21:20 時於各寢室實施晚自

習，週三實施全宿舍大掃除。 

三、宿舍於 23：00 時關燈就寢，惟可開檯燈至 24：00 時，翌日 06：00 時

始得開燈。 

四、期中、末考前一週及當週，可開檯燈至凌晨 01：00 時。 

 

第 二 條  內務規定: 

一、寢室內個人及公共用品應擺放整齊，勿隨意丟置。 

二、床墊應舖陳平整，棉被床單折疊整齊。 

三、寢室內禁止晾晒衣服，衣物應收納於衣櫃裡。 

四、鞋子與臉盆置於書桌下方右側，椅子統一靠放書桌左側。 

五、床上內務由床頭至床尾依序為:枕頭、棉被。 

六、離開寢室時，桌面除筆電外(電源線綑妥)一律淨空。 

七、禁止使用掛勾，嚴禁塗鴉。 

八、寢室地面除入門側邊(可放行李箱)與書桌下方外，禁堆放雜物。 

九、掛曬在曬衣場之衣物，請自行記號，以資識別。 

十、垃圾請自行裝妥、分類，每日丟棄公有垃圾桶。 

 

第 三 條 盥洗規定： 

一、注意保持廁所浴室清潔，隨手撿拾頭髮、雜物等，以免排水管堵塞。 

二、節省洗滌用水，隨手關閉水龍頭。 

三、洗手台、勿放置物品或傾倒任何雜物。 

四、生理期期間所使用之個人衛生物品，不得丟棄於公共浴室。 

 

第 四 條 安全規定： 

一、個人貴重物品請妥善保管,室友應共同留意門戶，如有財物損失，需自行

負責。 

二、不得在宿舍內吸菸、賭博、打麻將、竊盜、酗酒、喧嘩、滋事或從不法

之行為。 

三、養成隨手關門、關燈、關電源、關水的習慣，方得確保財物安全與節能

減碳。 

四、不得任意更換門鎖,亦不得私接、改裝電源及修改網路設定。 



五、寢室內禁止煮食,嚴禁使用未經許可之高負載量電器用品。 

六、不得帶非住宿生進入宿舍。 

 

第 五 條 請假規定： 

        住宿生需於門禁時間外出者，應事先完成請假手續，原則於 22：00 時 

        前返舍，請假單區分如下： 

一、長期請假單：凡因補習、打工或整日無課者須於學期初填寫長期請假單，

並檢附家長同意書及相關證明(如補習課表、打工班表)，經導師、管理

單位審核通過，即完成請假手續。 

二、臨時請假單：凡住宿期間因故須於門禁時間外出或外宿，當事人應於請

假當天 18：00 時前完成線上個人請假申請，並經導師、管理單位審核通

過，即完成請假手續。個人如遇特殊或緊急狀況則亦可使用紙本假單簽

核。團體假單應指派專人以釐清賡續之責，須完成紙本假單簽核並送繳

至宿舍管理單位備查。 

三、住宿生請假日期、時段及勾選回宿與否，因故重複申請者須以最新上陳

之假單為主，新舊假單無法通用。 

 

第 六 條  退宿與考核規定： 

一、住宿生有違反本校宿舍管理辦法遭記大過以上處分，或有影響宿舍安全

者，得以勒令限期退宿；經簽處退宿者，一年內不得再申請住宿；爾後

欲申請者，應依住宿申請程序辦理。 

二、為強化住宿生之生活常規及教育，期末第 17 週結算本學期住宿生受行

政處分之累計，記申誡 1次即扣 1點、記小過 1次即扣 3點，累計扣達

6點者，下學期住宿申請列為候補；累計扣達 9點者，下學期不得申請

住宿。 

三、凡違反學生宿舍生活公約，除依情節輕重議處外，違規情節嚴重者得簽

處退宿。 

 

第 七 條 為維護宿舍生活品質，規範學生良好生活習慣，學生應遵守本公約，  

         共同維護優質的住宿與學習環境。 

 

第 八 條 本公約未盡事宜，悉依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或適時補充

之。 


